
泰安賴政局文件
泰财办〔2021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泰安市财政局政务公开政务服务 

热线联络员工作制度（试行)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、政务服务热线工作联络，提高工作 

协调联动水平，现将《泰安市财政局政务公开政务服务热线联络 

员工作制度（试行)》，印发给你们，请各科室单位认真抓好贯彻 

落实，并结合各自工作实际，注意梳理总结、查缺补漏，提出调 

整完善的意见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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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财政局政务公开政务服务热线 

联络员工作制度（试行>

第一条政务公开、政务服务热线联络员(以下简称联络员)， 

是代表本科室单位与对外公共服务科进行沟通、联络的日常工作

人员。 .

第二条各科室单位应保持联络员的相对稳定，因工作需要 

调整变动的，应及时报对外公共服务科备案。

第三条联络员应协助本科室单位组织开展政务公开、政务 

服务热线具体工作，并承担以下职责：

(一） 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泰安 

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《泰安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运行管 

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政策法规，了解当前政务公开、政务服务热 

线的工作要求、特点和规律。

(二） 按照每年政务公开工作重点和政务服务热线工作办理 

时限，依照工作职责，按时间节点完成当年任务。

(三 ） 做好本科室单位政务公开等日常管理工作，收集、整 

理、反馈本科室单位政务公开信息，确保公开内容及时、准确、 

规范。准确把握好政务服务热线的问题答复，回答的问题，经得 

起政务服务热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审核。

(四） 及时掌握本科室单位政务公开、政务服务热线任务进



展动态，积极配合局办公室、对外公共服务科做好政务公开督查 

督办工作。对有时限要求的，应在规定时限内办结；对有特殊要 

求的，应特事特办。

第四条本制度由局办公室、对外公共服务科负责解释。 

第五条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泰安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7 月 6 日印发


